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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伟伦、汕尾市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徐惠燕、深圳市潜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刘振
庆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

提交日期: 2006-11-30 16:20:18  

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05）深中法民三初字第640号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陈伟伦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440526620418161。住深圳市宝安区29区弘雅花园5栋302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肖万，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汕尾市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地址：汕尾市城区红海中路粤星大厦A栋首层。      

法定代表人陈忠，总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肖万，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徐惠燕，女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441502197210232147。住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德兴花园寿3―106

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肖万，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（反诉被告）深圳市潜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铁岗水库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320

室。      

法定代表人陈伟伦，总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肖万，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（反诉原告）刘振庆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：452528390406001。住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博白镇东门西街006号。  

委托代理人傅斌，金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本院在审理上列原告（反诉被告）诉被告（反诉原告）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,四原告于2005年11月25日向本

院提出撤诉申请。    

本院认为，四原告在诉讼期间自愿放弃其诉讼请求，且不损害第三者的利益，原告的撤诉理由成立，应予以准许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和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  

准许原告陈伟伦、原告汕尾市粤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原告徐惠燕、原告深圳市潜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撤回起

诉。  

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000元，本院减半收取500元，另一半退还给原告陈伟伦。  

审 判 长 于 春 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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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审判员 吴 鹏 程 

代理审判员 祝 建 军 

二○○五年十二月一日  

书 记 员 欧宏伟(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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